
  新竹縣同性結婚/終止結婚登記情形性別統計分析 

隨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施行後，社會對於兩性平權及婚

姻價值觀已與傳統觀念不同，依據內政部戶政司及本府民政處發布之

統計資料對於本縣同性結婚及終止結婚之概況進行分析，供本府施政

及性別平等決策參考。 

 

一、 同性結婚與終止結婚登記 

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 2條規定，相同性別之二人，

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，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。

同法第 4條規定，成立第二條關係應以書面為之，有 2人以上證人之

簽名，並應由雙方當事人，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之意旨及本

法，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，終止結婚登記與民法上離婚登記之意

義相同，於戶政實務上為不同之登記。 

 

二、 新竹縣同性結婚登記男女比例 

108年 5月 24日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，新竹縣同性結婚登記總

計 1157人，男性 269人(23.25%)，女性 888人(76.75%)。 

108年 5月 24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日同性結婚登記，男性 42人

(28.77%)，女性 104人(71.23%)；109年度同性結婚登記，男性 65



人(24.53%)，女性 200人(75.47%)；110年度同性結婚登記，男性 76

人(23.53%)，女性 247人(76.47%)；111年度同性結婚登記，男性 86

人(20.33%)，女性 337人(79.67%)，就男女百分比而言，女性於同性

結婚登記佔較高比例。 

 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戶政司 

※以設籍新竹縣之縣民為統計人數 

 

三、 新竹縣同性終止結婚登記男女比例 

108年 5月 24日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，新竹縣同性終止結婚登

記總計 135人，男性 47人(34.81%)，女性 88人(65.19%)。 

108年 5月 24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日同性終止結婚登記，男性 1

人(25%)，女性 3人(75%)；109年度同性終止結婚登記，男性 9人

(52.94%)，女性 8人(47.06%)；110年度同性終止結婚登記，男性 16

人(34.04%)，女性 31人(65.96%)；111年度同性終止結婚登記，男

性 21人(31.34%)，女性 46人(68.66%)，女性同樣佔同性結婚登記較

高比例。 

 

人 百分比 人 百分比

108年 146 42 28.77% 104 71.23%

109年 265 65 24.53% 200 75.47%

110年 323 76 23.53% 247 76.47%

111年 423 86 20.33% 337 79.67%

總計 1157 269 23.25% 888 76.75%

年份

新竹縣同性結婚登記男女比例(表一)

合計
男 女



 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戶政司 

※以設籍新竹縣之縣民為統計人數 

四、 新竹縣同性結婚登記人數 

新竹縣自 108年 5月 24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日，同性結婚登記為

146人；109年度同性結婚登記為 265人，較 108年度增加 119人，

增加 44.9%；110年度同性結婚登記為 323人，與 109年度相比，增

加 58人，增加 17.95%；111年度同性結婚登記人數為 423人，較 110

年度增加 100人，增加 23.64%，自 108年度同性結婚登記為 146人，

至 111年度為 423人，增加 65.48%。 

同性結婚登記因第一年剛施行，增加人數與比例較多，從第二年起觀

察皆為增加之趨勢。 

 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戶政司 

※以設籍新竹縣之縣民為統計人數 

人 百分比 人 百分比

108年 4 1 25% 3 75%

109年 17 9 52.94% 8 47.06%

110年 47 16 34.04% 31 65.96%

111年 67 21 31.34% 46 68.66%

總計 135 47 34.81% 88 65.19%

年份

新竹縣同性終止結婚登記男女比例(表二)

合計
男 女

男 女 較前一年度增加人數

人 人 人

108年 146 42 104 146 100%

109年 265 65 200 119 44.90%

110年 323 76 247 58 17.95%

111年 423 86 337 100 23.64%

總計 1157 269 888 423 65.48%

年份 合計 百分比

新竹縣同性結婚登記人數(表三)



五、 新竹縣同性終止結婚登記人數 

108年 5月 24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日終止結婚登記為 4人；109年

度終止結婚登記為 17人，較 108年增加 13人，增加 76.47%；110年

度終止結婚登記為 47人，較 109年增加 30人，增加 63.83%；111年

度終止結婚登記為 67人，較 110年增加 20人，增加 29.8%，同性終

止結婚登記因第一年剛施行，於第二、三年度終止離婚人數增加比例

較大，自 108年度終止結婚為 4人，至 111年度終止結婚登記人數為

67人，增加 63人，增加 46.67%。 

由此數據顯示，受理同性結婚、終止結婚登記之人數逐年遞增，社會

大眾對於同性結婚之接受度較為提高。 

 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戶政司 

※以設籍新竹縣之縣民為統計人數 

男 女 較前一年度增加人數

人 人 人

108年 4 1 3 4 100%

109年 17 9 8 13 76.47%

110年 47 16 31 30 63.83%

111年 67 21 46 20 29.85%

總計 135 47 88 63 46.67%

年份 合計

新竹縣同性終止結婚登記人數(表四)

百分比


